
第 4 期(总第 175 期)

2022 年 7 月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No. 4 (General No. 175)

Jul. 2022

收稿日期:2022-04-24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项目“民法转型的法源缺陷:形式化、制定法优位及其校正”(CLS(2018)HQZZ48)
作者简介:张力,男,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

者,主要从事民法学和婚姻家庭法学研究。

①参见赵某与尹某离婚纠纷案,江苏丰县人民法院(2014)丰华民初字第 0526 号民事判决书;程某与徐某离婚纠纷

案,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2020)苏 1084 民初 5404 号民事判决书等。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在民法上的定性与处置

张　 力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可有条件定性为买卖婚姻,但这并不导致有关婚姻无效。与
被收买妇女结婚登记的程序瑕疵与形式审查缺陷可导致相关结婚不成立。在妇女本人反对、
当地群众对收买妇女结婚前后关联事实存在基本知晓且阻挠解救的情况下,有关与被收买

妇女的事实婚姻也不能成立。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因存在胁迫情形而可被撤销,但应确保妇女

合法权益不因婚姻撤销反受损失。在离婚纠纷中收买妇女结婚应作为感情基础因素纳入离婚

标准考量,尽量尊重妇女意愿,在判决离婚时,收买妇女结婚可作为婚内过错因素影响夫妻财

产分割、子女抚养人确定、婚内负担补偿、离婚后帮助以及离婚损害赔偿方案的具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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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妇女犯罪造成巨大社会危害,理应严厉打击,这除了要求加大对拐卖行为的直接惩处力度,
还需延伸到加大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的需求方惩处力度上。现实生活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往往是为了

与之结婚、延续子嗣。此时与被拐卖者的婚姻本身可能成为拐卖妇女犯罪危害性持续延伸的载体,以
及相关新犯罪的滋生“温床”。例如买入方以各种手段逼迫被拐卖妇女尽快完婚;为防止被拐妇女逃跑

而人财两空,男方及家人可能对被拐妇女采取拘禁、囚禁等手段,切断妇女与社会的联系;在实施非法

拘禁期间,为摧毁妇女逃跑、求生意志,经常以打骂、捆绑、冻饿、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等虐待、采
取暴力手段摧残折磨;还不乏违背妇女意愿强行发生性行为,严重损害被拐妇女的身心健康,虐待殴

打妇女恶性影响衍生到子女的抚养教育方面。对拐卖妇女犯罪的刑法制裁由此关联到收买被拐卖妇

女婚姻等相关身份行为效力的民法处理上,并成为对有关问题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当前,一些法院

在被拐卖妇女提起离婚诉讼等民事纠纷中认可(或默许)被拐卖者婚姻效力的裁判立场,被不少人质

疑为在造成被拐卖妇女“离婚难”乃至“放任收买妇女犯罪”,①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拐卖妇

女相关犯罪深恶痛绝,以及对加大刑事打击力度诉求延伸到民法调整对刑法追诉协同度的更高要求



上。然而刑法与民法调整对象与功能毕竟不同,民法上并没有关于与被收买妇女结婚的直接概念表

达,需要进行民法上对应概念与制度转介或重构方可实现民法调整对刑事追诉的规制协同。民法中与

收买被拐卖妇女结婚最具有关联性的身份行为规则可能包括:其一,对“买卖婚姻”等干涉婚姻自由行

为类型的禁止性规定(《民法典》第1042条,原《婚姻法》第3条);其二,受胁迫结婚的可撤销规定(《民
法典》第1051条,原《婚姻法》第10条);其三作为各类婚姻行为共同上位条款的国家“实行婚姻自由”
的婚姻制度(《民法典》第1041条);其四“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强迫”与“干涉”的

婚姻法上一般条款(《民法典》第1046条),甚至还有更上位的《民法典》总则编中对公序良俗的行为规

范效力,及民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规定(《民法典》第153条),等等。要强调的是,本文仅讨论协

同防范与打击拐卖妇女刑事政策背景下与被收买妇女结婚效力的民法上判断方法,而非对作为条件

的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以及拐卖妇女的行为的“效力判断”,以求在防止民刑制度与功能混淆的前

提下,讨论民法对打击拐卖妇女犯罪提供规制协同的最大合理范畴。

一、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是否应定性为“买卖婚姻”

(一) 买卖婚姻概念内涵阐释

因买卖婚姻中“买卖”二字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收买”行为内在存在趋同性,使买卖婚姻容易成

为收买被拐卖妇女结婚在民法中的首位转介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

意见》(1979年2月2日),①买卖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违反婚姻自主原则,以索取财物为目的,包办

强迫他人缔结婚姻,其中索取财物“大量”的为“公开的买卖婚姻”,不足“大量”而“许多”的,为“变相

的买卖婚姻” [1] 。这一定义也沿用至今,成为婚姻法学界关于买卖婚姻的概念通识 [2-4] 。买卖婚姻概念

内涵要点有二:其一,第三人向结婚一方(主要是男方)父母或者一方本人(主要是男子)以索取财物

为目的出卖结婚当事人(一般是女方),而男女双方为结婚的自买自卖不在买卖婚姻范围内;其二,须
第三者强迫男女双方或一方结婚,损害了结婚自由,若男女双方自愿,即使存在被第三人买卖情况也

不在其范围以内。对上述定义必须结合买卖婚姻与聘娶婚的相互演化关系才能具体理解。
在婚姻制度史上,买卖婚姻被认为是古代社会上承掠夺婚而下启聘娶婚的过渡形式 [5] 。它与聘娶

婚的相似性在于均以特定财务价金促成婚姻成立,区别在于“买卖婚者,视女子如货品,而以其他财物

换取妻妾之谓也” [6]66,女子作为交易对象全无婚姻自由与尊严可言,而在由买卖婚姻发展而来的聘娶

婚中,男方向女方缴纳聘礼之本意并非换取女子嫁入夫家的人身对价或“赎身费” [7] ,而是象征男方迎

娶女方诚意的订金,向妻方父母对妻子的多年养育的感恩,同时妻家父母收取聘礼后其中相当额度多

会转交妻子成为夫妻俩未来生活的启动资金,故初衷并非由妻家卖女牟利。不过买卖婚向聘娶婚流变

反复,使聘娶婚实践中难免与旧制混淆,不乏女方父母明为聘娶,实则向男方索要高价彩礼,以彩礼为

对价行向男方出卖女儿之实,所谓“后世之聘娶婚往往易趋于论财之道,称曰财婚或卖婚,在实质上又

不啻于一聘娶化之买卖婚耳” [6]66。
买卖婚向聘娶婚发展中的旧态复萌也使新中国对婚姻制度的移风易俗曾经将聘娶婚等同于买卖

婚,归为封建劣俗而否定限制,并同时导致“买卖婚姻”概念一度被进行广义理解。如在1950年《婚姻法

起草报告》中,仅“公开的买卖婚姻”就包括具有聘娶婚性质的“嫁女儿” “要身价” “嫁寡妇要身价”,
以人身交易性质更为明显的“出财物买妻子”和“贩卖妇女与人为妻”等类型 [8] 。随着社会发展,聘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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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已于2019年废止,但其中不少关键性概念与规定对后来婚

姻法理论与实务具有重要开创意义,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法理来源,故本文仍有针对性引用。



婚相对于买卖婚的区别与进步性才又被正视与承认。传统文化中调整婚姻关系的婚姻之礼、嫁娶之道

既传承中国礼仪文化的精髓,又维护婚姻家庭稳定 [9] 。法学界与实务界逐步承认聘礼被作为促成婚姻

目的达成的合法的条件性因素,与婚姻目的之实质达成呈正相关性,而仅多在婚姻目的不达时引起彩

礼全部或部分返还的财产性后果,①由此将聘娶婚从买卖婚姻概念外延中独立出来。即使是那些索要

彩礼数额明显超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所涉婚姻违背当事人尤其是女方意愿者,也逐步归入并列于买

卖婚姻的另一个不当身份行为范畴———“借婚姻索取财物”,以凸显对财产收受的法律调整聚焦,而不

再认定为可能牵涉财产与身份关系全面影响的买卖婚姻。

(二)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可有条件定性为买卖婚姻

随着在司法认知实践中逐步排除大量的聘娶婚以及相对少量的名为聘娶婚的实质上的买卖婚

(此部分归入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1950年《婚姻法起草报告》中“公开的买卖婚姻”到今天的所剩

范围其实已相当有限,除了极少数父母明目张胆出卖子女与他人成婚情况,只剩下“贩卖妇女与人为

妻”这一类型。将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定性为买卖婚姻维持了日益萎缩的买卖婚姻概念项下起码的内容

与类型的充实性,否则买卖婚姻概念将因缺乏内容而难以存在。当然,维持买卖婚姻概念的存续只是

将收买妇女结婚定性为买卖婚姻的副产品,而非关键理由。可将收买妇女结婚在民法上定性为买卖婚

姻的根据有以下两点。
第一,收买妇女结婚与买卖婚姻存在概念构成要件的重要吻合点。
人贩子向男方(男方父母、男方本人或其他人)出卖被拐卖妇女以成婚,与第三者以牟利为目的包

办强迫他人缔结婚姻,在第三人谋取钱财、把妇女人身与婚姻自由作为交易对象、违背妇女意志强迫

结婚这三个方面形成要件吻合。要强调的是,在民法中可转介买卖婚姻的涉刑事范畴是“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结婚”,而非刑法上标准罪名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在刑法上,拐卖妇女罪与收买被拐卖妇

女罪的对妇女的直接侵害对象都是妇女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而买卖婚姻则直接侵害妇女的婚姻

自由。构成拐卖妇女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并不问实际交易目的,即不问出卖妇女与收买妇女的生活

目的是成婚、奴役或其他。因此,只有出卖与收买妇女犯罪双方就买卖妇女的具体生活目的———与买

入方男性结婚有明确或默示合意,并迫使妇女结婚,即侵害妇女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与侵害妇女婚姻

自由具有一体性或连贯性,才能形成与民法上买卖婚姻在构成要素上的吻合,可以形成概念转介。在
法院将收买妇女结婚定性为买卖婚姻有关判例中体现为诸如“原告被拐卖与被告结婚” “原告系某地

被他人拐卖到某地与被告共同生活”等构成“买卖婚姻”,这样的前后行为关联性表述。②否则,出卖方

与买入方就买卖妇女“用于”结婚或共同之身份性目的并无合意,或者虽有合意但后买受方并未与迫

使妇女即刻完婚(而是迁延日后双方自愿结婚),均不应认定为买卖婚姻。③在刑法上认定存在拐卖妇

女犯罪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充其量是形成后续买卖婚姻的非充分条件,而不能自证存在买卖婚姻。
反过来,即使对拐卖与收买妇女行为在刑法上不予定罪,或多年未予以追诉甚至未能发现,也应不妨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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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2条将聘金或聘礼婚定性为“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得斟酌具

体情况及情节轻重予以没收,并得予当事人以教育或必要的惩处”。1979年《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彻底

改变了上述立场,规定“那种婚姻基本上自主自愿,但女方向男方要了许多财物,或父母从中要了一部分财物的,不要

以买卖婚姻对待。如因财物发生纠纷,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由此构建为了后来彩礼返还制度的基本框架。
参见朱某与黄某甲离婚纠纷案,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1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书;陈某某与段某某

离婚纠纷案,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5)忻民初字第649号民事判决书;朱某与陈某甲离婚纠纷案,江苏省盱

眙县人民法院(2016)苏0830民初840号民事判决书等。
定性买卖婚必须有买卖与强迫要件,否则不能定性,如先收买违背妇女意志,但之后结婚却取得妇女同意,就只

有收买妇女,而没有买卖婚姻。此时拐卖与收买情节充其量成为未来婚姻稳定的潜在风险,以及离婚等纠纷场合的理

由与说辞。



来民事法庭根据自己对买卖婚姻民法上构成要件的理解,作出收买妇女结婚构成买卖婚姻的判定。①

将收买妇女结婚转介定性为民法中的买卖婚姻的一个疑点在于,买卖婚姻中的第三人应基于行

使“主婚权”,即拥有依法或依风俗得支配对他人婚姻选择的身份性权利,达到索取财物、强迫他人缔

结婚姻的目的,“买卖婚”“依主婚人之意思而成立婚姻关系” [10] 。一般来说,向男方出卖妇女的拐卖人

(人贩子)不具有与被拐卖妇女之间的亲属身份关系,也就没有基于身份关系而拥有的主婚权。但实践

中不少拐卖是女方父母或亲属与拐卖者合谋而为,可算作主婚人将主婚权向拐卖者的委托。更重要的

是,身份性主婚权作为买卖婚姻构成要素仅在买卖婚姻与聘娶婚相互交叉重叠时代才有其意义。中国

传统社会中的血缘家族“具有一种极为顽强的自我凝聚、生存以及繁衍的能力” [11] 。主婚权并非主婚

人为谋取私利有意陷女性家庭成员于不幸的恶权,而是在身份关系时代通过控制当事人婚姻缔结而

维系与拓展家族关系,保障家族稳定与发展的家族管理手段,它与旨在平衡婚姻男女双方家庭利益、
增强婚姻信用度与物质基础的聘礼收受具有目标上的契合性,从而服务于聘礼的收受与聘娶婚的具

体操作。如前所述,聘娶婚与买卖婚日益清晰分离、外在于买卖婚姻的“借婚姻索取财物”对聘娶婚中

过于功利类型的囊括,这些都使主婚权要素逐步脱离了买卖婚姻。而婚姻法及《民法典》规定中所剩余

的买卖婚姻,已经成为那些纯粹侵害妇女人身自由与婚姻自由而不具有任何家庭文明建设性的违法

婚姻行为集中地,自然也就不可能再含有具有家庭建设意义的主婚权要素。以为替代的,主要就是人

贩子对被拐卖妇女的事实控制支配。
第二,将收买妇女结婚定性为买卖婚姻便于民法对相关刑事政策形成正向协同。
司法实务中,部分法院未将收买妇女结婚定性为买卖婚姻,而是根据收买与迫使妇女结婚中的行

为强迫性特征,直接适用原《婚姻法》第11条(《民法典》第1052条)而定性为“受胁迫的婚姻”。②与之相

比,法院即使将收买妇女结婚定性为买卖婚姻,在需要溯及既往地判断结婚效力之时,也往往会援引

上条而进一步定性为可撤销的胁迫婚姻,③那么先定性为买卖婚姻是否多此一举?由于收买被拐卖妇

女结婚存在对妇女婚姻自由的胁迫,故将其在民法上直接定性为受胁迫的婚姻并不存在构成要件方

面的障碍。但受胁迫婚姻也仅仅能够吻合与呈现收买妇女结婚违法行为中的强迫性,而不能吻合与呈

现第三人谋取钱财、将妇女人身与婚姻自由作为交易对象,这两个更具行为恶性特征的意义点。这对

于满足当前为加大打击拐卖妇女与收买妇女相关犯罪之刑事政策提供更严格有效的民法协同方法与

手段的迫切需求,显然是不够的。将收买妇女结婚首先有条件地定性为买卖婚姻,不仅有利于通过在

民法上全面展现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的买卖婚姻行为构成吻合点,而体现民法对相关刑事政

策的技术紧跟与协助,也有利于通过全面分析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与买卖婚姻的构成区别点,明
晰对拐卖妇女行为的刑事政策与民事政策的区别,明了民法对相关刑事政策提供技术协同的限度,防
止民法调整功能越位。

要特别指出的是,刑法与民法维护人身自由与婚姻自由,反对与防治各类侵害人身自由与婚姻自

由的犯罪或违法行为的态度与立场是明确与共识的。无论是妇女人身还是妇女婚姻自由都不可能成

为合法买卖的标的。所谓“拐卖妇女”与“收买被拐卖妇女”之罪名以及民法上“买卖婚姻”之违法行为

名目中的“买卖”词素,绝不是要承认妇女的“商品性”“可买卖性”。恰恰相反,相关罪名及买卖婚姻之

构词正是要直击流传千年的相关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罪过症结———把绝不能买卖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

严的商品化,从而让相关犯罪与违法行为构成要件,规制与打击目标清晰明确,并与其他类似犯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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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前述法院判例中,均是基于对数十年前的拐卖行为(而非犯罪)在民事审判中认定,而直接将其定性为买卖婚

姻的。
参见王某与林某离婚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温民终字第0179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朱某与黄某甲离婚纠纷案,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1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书。



违法行为有效区分,防止混淆,便于刑法与民法相关专业化调整的展开。①因此不存在需要通过取消相

关概念中“买卖”词素,才能实现尊重妇女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法律上的理由。

二、 将收买妇女结婚定性为买卖婚姻并不导致婚姻无效

当前,社会上对一些情节恶劣的涉嫌拐卖事件的义愤与惩治诉求往往会溢出刑事追诉范畴,而扩张

到对与被收买妇女结婚效力的一概否定上。②同时,婚姻无效代表着国家公权力对于违反公序良俗婚姻

的坚决遏制,这也令社会上对与被收买妇女结婚效力持否定态度[12] 。对此必须加以正确解释与引导。民
法对打击拐卖与收买妇女相关犯罪的刑事政策提供技术协同,并不能通过将收买妇女结婚定性为买卖婚

姻而宣告婚姻无效来实现。我国1950年、1980年《婚姻法》中均无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直到2001年《婚姻

法》修订才增加了有关规定。虽然现《民法典》总则编规定违法与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无效,且原《婚
姻法》第3条及《民法典》第1042条都明文禁止买卖婚姻,但原《婚姻法》第10条及《民法典》第1051条所罗

列的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中均不含买卖婚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17条更是明确规定“当事人以民

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的三种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

事人的诉讼请求”,明确否定了在法定婚姻无效事由以外,通过法条目的扩张解释而囊括“买卖婚姻”的
可能,从根本上否定了将《民法典》第1042条关于买卖婚姻等的禁止性规定纳入《民法典》第153条中“导
致民事行为无效”的“效力性规定”的定性可能③———这也是由刑法与民法的调整功能区分以及结婚登记

的行政公定力决定的。

(一) 刑法与民法的调整功能区分

基于法律体系的整体效应,法律部门间需要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13] 。而且刑事治理的现代化理念

需要厘清刑事机制与其他法律机制在犯罪防治中的地位与效用[14] 。刑法与民法对以拐卖与收买妇女为

条件的婚姻行为的调整目的之间存在显著区别。在刑法上,拐卖妇女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的社会危害

性来源于加害人对妇女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直接侵害,故刑事制裁的首要对象就是发起加害行为的拐

卖者,继而才是收买者。当收买妇女行为合并强迫妇女结婚情节而在民法上可转介为买卖婚姻时,由于拐

卖行为的在先存在,买卖婚姻的构成要件中也就包含了婚姻当事人以外第三人强迫妇女结婚的外部加害

性。但在民法上促成婚姻效力的判断基础却只能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民法典》第1046条)的内生条

件。对买卖婚姻在民法上的效力认定仍要回归到男女之间的婚姻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判断。无论是拐卖

者、收买者还是其他第三人对妇女结婚意志的外在干涉,都不能替代与自动转化为对男女二人之间的结

婚同意是都达成的专门判断。在民法上,要从外部剥夺男女双方结婚意思自由资格的原因,只能是已有婚

姻在身,或因血缘年龄原因(过去还包括疾病原因)丧失结婚能力。被拐卖者不属于丧失结婚能力之列,
不能被剥夺在婚姻中表达与被考察自身结婚意愿的机会。因此,无论是在刑法上构成买卖妇女罪或收买

被拐卖妇女罪,还是前述犯罪事实附加强迫妇女结婚情节而在民法上形成买卖婚姻,都不能直接带来有

14第 4 期 张力: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在民法上的定性与处置 　

①

②

③

正如“故意杀人罪”的罪名构词绝不是传达“人是可以杀的”之意,而是要强调刑法上坚决禁止、否定与打击的清晰

客体———剥夺他人生命的杀人恶性,由此“拐卖妇女罪”之类也不会引起社会上关于“妇女是可以买卖的”之类误解。
参见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建议严打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载《新京报》,https: / / m. bjnews. com. cn / detail /

164631745914493. 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1日;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贫穷不是拐卖妇女借口,买卖婚姻应无

效》,载《南方都市报》,https: / / www. sohu. com / a / 526818181_161795,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1日。
有观点认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婚姻无效制度也不直接受制于《民法典》总则编中诸多可能导致行为失去

效力的能力性、资格性与价值性规定,以体现稳定婚姻关系的独特价值。



关婚姻无效的判断。
同时,直接宣告买卖婚姻无效很可能不利于保护被收买妇女合法权益。与刑法的制裁功能导向不

同,婚姻家庭法着眼于保护婚姻关系的安定与明晰,保护稳定家庭关系的社会信赖 [15] ,同时强化对共

同生活中无过错方与弱者,尤其是妇女与子女利益的切实保障。买卖婚姻的效力考察除应重点关注男

女结婚意愿的真实性外,还应考虑婚姻所带给当事人,尤其是女方的人身与财产损益。婚姻的有效存

在赋予了妇女在家庭中针对男方的一系列人身与财产权利,增加了男方对女方的照顾与忠诚义务,成
为追究其家庭暴力、出轨、重婚等加害行为引起相关民事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成立且有效的夫妻关系

本身就是对男女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考虑方案,尤其是夫妻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离婚财产分割时

有利于妇女与无过错方的安排,以及离婚劳务补偿、离婚帮助、离婚损害赔偿等一揽子财产安排方案,
多需要以有效的婚姻关系为前提。这些财产处置的后端比婚姻宣告无效或与撤销以后的共同财产认

定、分割及相关损害赔偿措施更为丰富。在被收买妇女结婚已久,生儿育女并已为家庭生活做出巨大

贡献的情况下,更应当以维持婚姻效力为原则,以求为妇女在未来的补偿与赔偿保留最大偿付潜力。
相反,以社会义愤宣泄代替妇女利益保障,径行宣告被收买妇女婚姻无效不仅混淆了刑法与民法的功

能界限,也会陷被收买妇女于更为被动与不利的境地。

(二) 结婚登记的行政公定力

行政公定力,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论最终合法与否,都先行推定为合法有效,相关当

事人都应当先予以遵守服从,这是行政效率原则的要求 [16] 。男女双方结婚登记属于对婚姻关系的行

政确认行为,即依据一定行政程序对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与终止事实的记载、认证与公示,具有在

被依法撤销以前的婚姻效力公定力。《〈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17条(原《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1条)规定:“当事人以

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同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所

规定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是指无效婚姻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才确

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进一步明确了只有依据法院关于结婚无效或撤销的判决,才能回溯性

地否认当初结婚登记的效力,这自然也宣告了仅仅是在民事司法程序中定性为买卖婚姻,或者是在民

事审批中“意外发现”了当年妇女被拐卖与收买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均不能导致结婚效力丧失。

三、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的不成立与可撤销

需要在将与被拐卖妇女结婚宣告无效以外,开辟民法上对打击拐卖与收买妇女相关犯罪刑事政

策的协同技术路径。

(一)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的婚姻“不成立”与行政撤销

原《婚姻法》与《民法典》中并无婚姻“不成立”一说,但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存续都以事实上

具备行为构成要件为前提,双方或多方民事法律行为基于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单方民事

法律行为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民法典》第134条)。民事行为的成立要件主要考察行为当事人

的真实性及其意思表示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在逻辑上民事行为只有先成立,继而才是在成立同时法律

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时产生法律效力(《民法典》第136条)。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是双方民事行

为的成立标志。结婚属于双方身份行为,但又并非仅仅基于男女双方自愿就能完成,否则就无法将婚

姻与同居等生活事实关系区分开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意味着在立法层面上婚姻家庭法回

归了民法体系。“基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又需要建构婚姻缔结行为自身的特殊规则。” [17] 在我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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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婚的成立还要求当事人门当户对,要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拜九叩,即明媒正娶的,关于婚

姻意思表示完成的专门形式要件加持,呈现围绕男女长久结合的家族与社会参与认证的成立要件多

维构成。随着移风易俗,现代男女结婚的成立要件已基本廓除了所在家族父母尊长主导认证的外部影

响,而落实为男女双方就结婚的完全自愿以及反对外部非法干涉上(《民法典》第1046条)。在现代结

婚成立要件中替代古时亲族尊长对婚姻成立的外部干预及认证机制的,是男女结婚自由意思表达的

国家认证即结婚登记。也就是说,在结婚中,婚姻意思仍需要满足特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即必须在婚姻

登记机关处作出意思表示。结婚登记的制度目的,是要对结婚双方的身份真实性、结婚意愿的真实性

与完整性进行程序化的审查与确认,对结婚的成立与生效要件进行外部认证,而并非为评价男女结婚

动机、情感基础,故并非为干预男女结婚自由。结婚男女身份真实、结婚完全自愿的婚姻成立要件,系
由登记机关的结婚登记程序来保障与证成。反之,结婚登记程序瑕疵与审查过程的明显缺陷,将反推

结婚男女身份虚假或结婚意愿阙如,结婚形式要件欠缺,婚姻不成立。在男女结婚意思必须经由国家

登记程序才能完成的法治条件下,结婚成不成立的认定不能脱离行政登记程序的完整性合法性检验,
而直接划归为民事程序中确认之诉的标的。也只有这样,婚姻不成立与受胁迫婚姻在民法上撤销之间

才能建立清晰的制度分野。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的婚姻成立疑问,应首先通过回溯审查当年结婚登记程序完整性合法性来解答。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当事人出具的户口簿、身份证等身份证明的真实性进行审

查,注重发现与识别证件伪造、变造、冒名顶替者,并对其拒绝婚姻登记。实践中,被拐卖妇女在结婚登记

环节几乎不可能出具真实完整的身份证件,尤其欠缺户口簿,甚至不可能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表达结婚

意思,故为实现婚姻登记目的往往可能存在相关人员伪造、变造、冒用身份证、户口簿等身份证件,甚至贿

赂勾结登记机关工作人员虚置结婚登记程序以达到登记目的的情况。①若查明存在婚姻登记机关对身份

证件审查不严、真实当事人不到场表示结婚意愿、工作人员渎职或内外勾结进行婚姻登记,或经过现

场询问有明显迹象证明可能涉嫌收买妇女结婚的其他情况,应当认定为相关结婚登记存在程序瑕疵

从而间接导致结婚意思表示欠缺关键形式要件,结婚不成立。即使是这样,基于行政行为效力推定,婚
姻登记中的行政程序瑕疵及其导致婚姻虚假成立的影响,也必须通过针对婚姻登记的行政复议或行

政诉讼等行政程序,推动撤销原婚姻登记消除关于结婚的行政公定力,方能真正落实婚姻不成立的法

律后果。②即使法院与检察院在涉及婚姻登记类行政案件审理与行政案件检察监督中调查认定,当事

人婚姻存在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情况,婚姻登记应当撤销,也是通过司法建议

与检察建议书督促民政部门及时撤销婚姻登记,纠正自身登记错误。③反之,在以行政程序撤销原婚姻

登记前,婚姻“不成立”尚不能在法律上确认。由于我国法律体系中并未规定婚姻不成立的法律后果,关
于婚姻不成立的后果应准用婚姻无效的处理规定。要指出的是,根据原《婚姻法》第11条“因胁迫结婚的,
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当事人以受胁迫结婚为由向婚姻登记

机关请求撤销婚姻属于民事撤销,而非行政撤销,因为它与民事司法裁判中婚姻因胁迫而撤销判断要件

相同,而不是要求对婚姻登记程序把关不严从而放任胁迫婚姻发生的行政程序违法进行行政审查。这实

际上是婚姻登记行政职权对法院关于受胁迫婚姻的司法审查效力的越位,故在《民法典》中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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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张某某滥用职权罪一案,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1刑终3号刑事裁定书;余某某、苏某某拐卖

妇女、儿童罪一案,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9刑终15号刑事裁定书等。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17条[原《婚姻法》解释(三)第1条]规定:“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

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在2021年11月18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

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



除了登记结婚,与被收买妇女之间的“事实婚姻”也可能“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1979年2月2日),“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婚姻登记,以夫

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事实婚姻是客观存在的男女双方旨在追求婚姻效果的法

律行为 [18] ,在国家机关婚姻登记尚未严格的时代,男女以夫妻名义生活的身份公示性,更重要的是群

众基于公示而对其夫妻关系的善意信赖,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家婚姻登记对于婚姻效力的公共承

认,成为“事实婚姻”获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1994年2月1日后不再承认新的事实婚姻的新规不具

有溯及力,同时在2001年《婚姻法》第8条(现《民法典》第1049条)中“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

记”的规定,也给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及非法同居溯及既往的婚姻效力的机会。①实践中,不
乏早在1994年前就开始的,被拐卖妇女未登记结婚却以夫妻名义与男方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

的情况。值得考虑的是,收买被拐卖妇女成婚在我国一些相对落后地区之所以具有群发性、持续性与

难治性,缘于收买妇女结婚的买家往往低于一般聘娶婚的聘礼价值,以及生活普遍贫困条件下当地部

分人对买卖婚姻的理解、庇护与支持。一些被拐卖妇女在婚后不仅可能受到夫家的长期人身束缚,还
会受到邻里乡亲的监视,对妇女的解救也因此多受到当地村民的群体性阻挠。部分收买妇女婚姻的非

法来源———拐卖妇女———在某些地区不仅是“公开的秘密”,还得到当地部分人的庇护甚至需求。此
时,群众对“夫妻关系”的知晓与信赖已无善意可言,能否成为替代国家婚姻登记赋予事实婚姻效力的

公共承认机制将大受疑问。对于一种明知的违法事实(即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延续状态(婚姻)的

知晓,成为违法状态得以延续的重要社会条件,已经无法发挥事实婚姻构成要件中“群众认为是夫妻”
的对于合法事实状态的公信力赋予作用,无法体现对于当事人婚姻事实的来自民间的,且符合善良风

俗的认可与祝福,更与我国坚持打击涉及人口拐卖相关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现代家庭文明观及婚姻关

系公序良俗相冲突。故此,当妇女本人否认当初婚姻自愿、当地群众对收买妇女结婚前后关联事实存

在基本知晓,且当地对妇女获得解救存在群体性阻挠的情况下,“群众认为是夫妻”不能作为事实婚姻

的构成要件,有关事实婚姻不成立,应以非法同居认定之。同居关系解除之时,被收买妇女可向收买方

要求损害赔偿。值得注意的是,事实婚姻本就未经国家登记,本身属于婚姻在法律上的“未成立”,并无

经由行政撤销程序确认其婚姻不成立的操作空间。关于事实婚姻是否“成立”,在现实中往往是由法院

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代替婚姻登记机关对婚姻成立与否所进行的判断。正因为此处存在司法机关对婚

姻登记机关关于婚姻成立过程程序性把关职能的越位,“事实婚姻”概念也早早退出了正式制度范畴。

(二)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的民事撤销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无论是否在司法实践中被定性为买卖婚姻,行为构成中都具有对妇女婚姻自

由的强迫,在婚姻成立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民法上效力认定最直接的方法是借助“胁迫结婚—撤销婚

姻”的制度安排(《民法典》第1052条,原《婚姻法》第11条)。②但当前司法实践中据此撤销相关婚姻的

案例却比较少见,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婚姻撤销权的除斥期间限制。原《婚姻法》第11条规定,受胁迫的

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

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在司法实务中,在被收买妇女不能充分举证婚后受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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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未到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符合

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1994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

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

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
参见曹某、郝某撤销婚姻纠纷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2021)内0403民初1199号民事民事判

决书;王某与李某撤销婚姻纠纷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8民初2135号民事判决书;易某与李某某撤销

婚姻纠纷案,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1民初3702号民事判决书等。



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法院往往以其未在结婚登记之日起1年以内提出撤销之诉而否认了婚姻撤

销权。①《民法典》对婚姻撤销权除斥期间规定予以了修正,其第1052条规定,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

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1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

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
因胁迫行为在拐卖妇女与收买妇女相关犯罪行为构成中的核心地位,与被收买妇女结婚行为构

成中的胁迫性,在所有受胁迫婚姻类型中属最为严重。从胁迫婚姻可撤销制度保障被胁迫人人身选择

权的制度初衷看,理应对被收买妇女的婚姻撤销权着重保护。受理相关婚姻纠纷的司法机关在充分审

视并向妇女释明婚姻撤销与离婚后果区别的基础上,应尽力挖掘婚姻撤销权除斥期间延伸潜力。对被

收买妇女在结婚过程及婚后生活中所遭受的“胁迫”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应从宽认定,即只要男方

家庭为促成婚姻而对妇女采取的所有人身胁迫手段,包括拘禁恐吓冻饿打骂侮辱等,为防止妇女婚后

逃跑而采取的所有行动拘束手段,包括拘禁、扣留身份证、通信与交通工具、资金财物,科加繁重劳务

家务负担,以子女相威胁等,以及当地公众明知妇女系被拐卖而协助男方家庭监视妇女行踪、阻碍妇

女逃跑及获救的,就应当认定为对被收买妇女的持续性胁迫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以上述诸行为类

型中的最后类型的最后停止时间,作为被收买妇女撤销婚姻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在《民法典》生效以

后,对于发生在原《婚姻法》实施期间的被收买妇女的婚姻撤销权除斥期间计算,可根据《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2条;关于《民
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法律与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当时的规定,但适

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撤销婚姻对被收买妇女明显更为有利时,《民法典》有关规定能够溯及既往地

适用。
被收买妇女要求撤销婚姻也可能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婚姻撤销后果会回溯性消灭婚姻效力,

产生与无效婚姻认定相同效果。②由此导致被收买妇女失去有效婚姻条件下有关婚姻效力的保障,尤
其是丧失夫妻婚内共同财产获取与分割的权利,以及夫妻相互忠诚帮助扶养继承等与身份相关权益

的保障。这就不仅要求司法机关在有关纠纷处理中全面分析预判,并向有关妇女充分释明婚姻撤销与

否对被收买妇女利益保障的各种损益可能,帮助被收买妇女能够自主选择对其最有利的法律解决方

案,还要求司法机关在被收买妇女一旦选择撤销婚姻的情况下,能充分挖掘婚姻撤销法律后果中保障

被收买妇女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潜力。③例如,与被收买妇女的婚姻被法院撤销后,男方不得以婚姻自始

失去效力为由主张共同生活期间对女方的扶养开支形成女方对其不当得利而要求返还;又如婚姻撤

销时,男女同居期间所取得财产不能像离婚后对夫妻婚后所得共同财产那样进行分割,但在双方协议

处理不成时应“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充分照顾妇女。被收买的妇女应属于各类

可撤销婚姻中最需要被照顾的无过错方,且这里的无过错应仅指对于违背其意愿被卖与男方并被迫

与之结婚无过错,不应考虑日后共同生活中是否存在在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忠于”男方、勤勉家务等

方面的“过错”。照顾无过错方的方法可以是,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22条[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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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朱某与黄某甲离婚纠纷案,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1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书;王某与林某离婚

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温民终字第01795号民事判决书等。
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的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均属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的

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在某些情况下,被收买妇女即使明白婚姻撤销后果对自己的风险,但当其将婚姻本身作为屈辱象征而坚决要求

溯及既往“消灭”时,那撤销婚姻(也包括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等即婚姻不成立),就必须注重通过撤销婚姻后共同财产

(如有)分割与损害赔偿,来尽力保障妇女权益。



原《婚姻法》解释(一)第15条]的规定“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除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

的以外,按共同共有处理”作有利于被收买妇女的理解适用———只要男女同居期间没有合法有效的关

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协议,双方同居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就应作为共同财产处理。①在共同财产分

割时,应当充分考虑被收买妇女未来可能抚养子女、回归原家庭与原地域,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成本,
充分考虑妇女在共同生活期间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者的补偿。再者,被收

买妇女可要求对方进行损害赔偿(《民法典》第1054条第2款新增制度),其中的财产损害赔偿包括妇

女被迫投入共同生活的个人财产以及被对方剥夺损坏的个人财产、本应通过同居共同财产分割获得

补偿部分,却因共同财产不足而未能获得补偿的部分。人身损害赔偿部分则包括,婚后打骂凌辱虐待

等造成的妇女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侵权损害赔偿,以及因收买妇女强制成婚、婚后的人身拘束构成

对妇女婚姻自由、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等一般人格权的侵害所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②

四、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对有关离婚纠纷处理的影响

收买被拐卖妇女过程中对妇女人身的强迫并不一定延伸为对妇女结婚过程的强迫。被收买妇女

自愿与男方结婚的,买卖婚姻及受胁迫婚姻均无法构成,无从适用婚姻撤销制度。即使构成买卖婚姻

(及受胁迫婚姻),也往往基于结婚年代久远,超过撤销权行使除斥期间,或权利行使不利于保护妇女

利益等原因而未撤销。这时,与被收买妇女结婚之事实在司法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就变成其对有关离婚

纠纷处理的影响。

(一) 对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影响

夫妻离婚纠纷是最常见的涉拐卖妇女与收买妇女相关违法事实被发现的场合,但在司法实务中,
法官在发现婚姻中存在收买妇女结婚事实乃至是涉嫌拐卖妇女与收买妇女相关犯罪的,也罕有法院

在离婚诉讼中将与被收买妇女结婚之事实直接认定为得导致离婚的关键因素。③这也成为当前舆论与

部分公众指责民事司法政策违背加大打击拐卖与收买妇女相关犯罪的刑事政策发展方向的重要理

由。④我国将夫妻感情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基本标准,对导致或证明夫妻感情破裂的基本情形列举以

“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因
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等,并以“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概括兜底(《民法典》第1079条,原《婚
姻法》第32条)。收买妇女结婚,或买卖婚姻、胁迫婚姻均不属于法律列举的夫妻感情破裂的典型情形。在
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婚后男方对女方的暴力虐待或人身拘束的情况下,法院在诉讼中发现过往存在收买妇

女结婚的情形却不将其作为夫妻感情破裂的直接证据,不仅有法律依据也符合婚姻法调整规律。
“婚姻家庭是个人成长、民族进步、社会和谐、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点” [19] ,通过维持家庭关系基本

稳定而维护家庭对成员的生存保障功能,从来就是婚姻家庭法的基本职能。民法较刑法更为关注当事

人现有共同生活关系的稳定维持以及子女利益的维护 [20] ,忌惮家庭解体风险损害弱势成员或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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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更有学者认为宣告婚姻无效与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不能上溯影响双方财产关系,除非有相反约定,应一概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处理。
参见黄某1、胡某婚姻无效纠纷案,江西南昌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终1049号民事判决书。
仅有少量法院将收买妇女与离婚审理中考虑的“感情基础”因素发生关联。参见林某与李某甲离婚纠纷案,福建

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4)安民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书;陈某某与段某某离婚纠纷案,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2015)忻民初字第64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金晶:《被拐卖妇女起诉离婚,为何有的法官“不予支持”》,载澎湃网,https: / / www. thepaper. cn / newsDetail_

forward_16841798,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1日。



离婚制度主要关注婚姻在离婚纠纷当时的破裂程度与维持可能,而非追溯过往处理婚姻缔结过程中

的原罪,这也间接导致了离婚案件审理法官相对“保守”的裁判风格。由离婚制度进一步回溯结婚制度

还会发现,离婚制度虽以感情破裂作为判决标准,但结婚制度却从未以基于爱情的男女终身相许作为

标准,而是对双方结婚自愿持极大的开放包容态度。男女婚姻的命运系由双方共同情感与生活因素而

决定 [21] ,也因爱情与自由均可遇而难求,无法量化,法律只能放低结婚门槛,期望婚后的共同生活能

逐步磨砺出真正的夫妻命运共同体。由此导致今日结婚制度对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结婚动机与目的不

能一反了之,对聘礼婚甚至借助前置复萌的更古老的买卖婚形式,都保持了一定的宽容性。婚姻自由

与幸福自然是现代婚姻法的最高价值追求,但法律期望的理想婚姻须经由当事人的生活努力而获得。
迫于现实生活各种压力与传统观念的束缚,婚姻自由往往被男女(特别是女性)选择容让与放弃而这

种选择本身又成为复杂社会中多样化婚姻自由一种实现形式,本身就是婚姻法无奈却不能排斥的保

护对象。①在民法视野中,从理想的婚姻自由到绝对的被迫之间是渐变而非对立状态,此时离婚标准的

设计就无法立足于理想婚姻的圆缺,而只能是选取那些获得古今共识的最可能导致当前婚姻无可挽

回的“关键原因”。自然,收买妇女结婚或买卖婚姻均不具有取得古今共识的证明婚姻无可挽回破裂的

证明力,而无法成为关于夫妻感情破裂、婚姻破裂的充分与关键判断因素。
另外,收买妇女结婚事实对离婚判断标准的非充分条件的性质也不应忽视。当男方为防止妇女婚

后逃跑,迫使女方服从就范而对其采取暴力虐待拘禁等人身伤害手段的,自因符合了证明夫妻感情破

裂的法定事由,而可倾向作出离婚判决。同时我国离婚纠纷有关司法实践还总结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

破裂的综合因素,包括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现状及有无和好可能。其中婚姻基础

需要考察结婚是否自愿、是否情投意合,以及是否存在包办与胁迫等 [22] 。例如有法院在有关司法判例

中指出,“原告林某被他人拐卖给被告李某甲为妻,双方婚姻基础差。双方同居生活后因感情不和至今

已分居生活二年十个月,可以认定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收买妇女结婚的情节用于辅助分居事

实以证明夫妻感情破裂。②又如有法院认为“原、被告属于买卖婚姻,虽双方自愿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
但婚姻基础较差,且本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并未和好,分居时间较长,足以说明双方夫妻感情已经

彻底破裂”,③等等。在民法调整需要为加大收买妇女相关犯罪打击力度的刑事政策提供制度协力的大

背景下,审理离婚纠纷的民事法官完全能够也应当在有证据证明存在收买妇女结婚过往事实的情况

下,积极主动地将有关事实作为判断婚姻基础是否牢固的重要依据,使其有效参与到夫妻感情是否破

裂的证明过程中来。但即使是这样,收买妇女结婚的情节仍旧只是夫妻感情基础这一司法实务观测点

的一部分,其既不能成为直接证明夫妻感情破裂的法定事由新类型,也难以独立成为“其他导致夫妻

感情破裂的情形”的兜底新类型之一。

(二) 对离婚后果的影响

婚内过错会广泛深刻地影响离婚后果的内容。在离婚诉讼中,无论有证据证明的收买妇女结婚情

节是否被用于佐证达到夫妻感情破裂的离婚标准,在离婚双方不能达成离婚协议时都可应妇女要求

作为依法确定离婚后果的考量依据。应将收买妇女结婚情节推定为构成婚后妇女自由与尊严的持续

性伤害,构成婚内过错,再由对方举证证明不存在相关婚内过错,这如证明女方系自卖结婚,或虽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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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自助者天助之”,法律可以向当事人预告理想的婚姻自由,却不能代替当事人对理想婚姻自由的争取与努力。
婚姻自由与幸福最终需要每个人自己去争取,无法坐待苍天降落。当然,如果当事人已然觉醒而有力量阻碍其觉醒,那
么法律就必须及时介入,将已经觉醒的当事人解救出来。如一方或父母阻碍被拐卖者回家,阻碍买卖婚姻受害人撤销

婚姻或离婚,有关部门就必须及时出手干预,排除阻力。
参见林某与李某甲离婚纠纷案,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4)安民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陈某某与段某某离婚纠纷案,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5)忻民初字第649号民事判决书。



买行为但并未强迫女方结婚自由与人身自由,或对女方强迫行为在婚姻开始后即再无发生,等等。
对于收买妇女结婚被认定为婚内过错的,在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上应在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

人原则前提下,兼顾考虑可能存在的买卖婚姻对妇女婚姻自由、生育自由的强迫伤害情节,照顾妇女

未来回归原家庭与社会,享有真正婚姻自由,重组家庭的正当心理补偿需求,而不应简单地以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为由判决子女由母亲抚养。在离婚财产分割、对离婚后生活困难一方帮助中,也应充分考

虑被收买妇女较其他离婚女性因回归原家庭与社会,重新开始生活需要的更高成本,对其加大照顾力

度。今日,《民法典》新增之婚内劳务与负担离婚补偿条款 ( 《民法典》第1088条)的适用往往面临

“抚育子女” “照顾老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婚内负担的定性与市场比价难题 [23] ,即因考虑家庭

伦理性和利他性,难以顺利将前述负担定性为劳务,从而难以进行市场比价而确定补偿额,导致有

关案例中补偿额度“偏低”倾向。①若是能证明被收买妇女在婚内确实负担较多,并能进一步查证男性

收买女性结婚主要目的即为提供养老育幼、家务劳动或其他役使,如雇佣“保姆”一般,即应排除家庭

伦理性与利他性对婚内负担的劳务认定与市场比价的认知障碍,按相关劳务市场比价从价高者计算

补偿额度。
收买妇女结婚并不属于法律列明的可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重大过错类型(《民法典》第1091条,原

《婚姻法》第46条)。在婚姻法时代可通过查明收买妇女结婚过程中胁迫情节是否在婚后继续,引致法

律列明的“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等重大过错情形,引起离婚损害赔偿。在《民法典》实施以

后,除上述路径外,还可将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归入法典增列的“其他重大过错”这一兜底范畴。收买妇

女结婚除可能延伸引起婚后对妇女的家庭暴力、虐待,还可能延伸表现为拘禁、监视,扣留妇女财务、
交通与通信,切断其与外界联系,阻挠外界对妇女的查证解救等侵害妇女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加害

行为。这些行为虽不如家庭暴力、虐待所造成后果直接恶劣,但都是收买妇女相关犯罪情节与恶果的

继续,都导致相关犯罪对妇女人身自由与婚姻自由的侵害状态在其婚后延续。举重以明轻,如果这些

事实在刑法上都可以作为收买妇女犯罪的情节被考虑,那么在民法上当然应归入可导致离婚损害赔

偿的“其他重大过错”,在离婚时引起相关损害赔偿发生。

五、 结　 语

拐卖与收买拐卖妇女犯罪,与收买被拐卖妇女并与之结婚,在行为发展阶段上前后衔接,刑法与

民法对两者的治理手段既不能相互背离也不应相互混淆替代。既不能以对拐卖与收买妇女相关犯罪

的刑事追究,涵盖与替代对收买妇女并与之结婚的民法上调整的专门效果,也不能用对诸如买卖婚姻

效力瑕疵的民法认定与相应处理来替代相关刑事制裁效果。那么,当前对拐卖妇女相关犯罪刑事制裁

以及社会防范与综合治理效果的欠佳,就无法简单经由加大民法“规制力度”来改善。当然,刑法与民

法作为国家法治治理体系都应服从并服务于打击不法、维护社会正义的总体法治目标,民法对拐卖妇

女相关犯罪衍生行为的专门调整确实应当体现对加大拐卖妇女相关犯罪刑事制裁与社会综合治理力

度正向协同。只是,这一协同只能在结婚效力、离婚标准与后果等婚姻家庭法固有制度框架下,在其私

法上可能的制度功能伸缩范围内,才可望合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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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某等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0760号民事判决书;夏某1与孙某离

婚纠纷案,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20)苏0925民初4288号民事判决书;周某与高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江苏省徐州

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5729号民事判决书;陈某、张某1离婚纠纷案,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
豫16民终760号民事判决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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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Determination and Disposition of Marrying a Trafficked Woman in Civil Law

ZHANG Li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Marriage to trafficked women may be conditionally determined as a sale-and-purchase marriage, but this does
not render the marriage in question null and void. Procedural flaws in the registration of marriages with trafficked women and
deficiencies in formal examination can lead to the non-establishment of the relevant marriage. Marriages with trafficked women
cannot be established when the women themselves are opposed and the local people hav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facts related to
the trafficked women before and after marriage and obstruct rescue. Marriage to trafficked women may be revoked because of
coercion, but it should be ensured tha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re not lost as a result of the annulment of
the marriage. In divorce disputes, the marriage of trafficked women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ivorce standard as a basic factor
of feelings, and the wishes of the women should be respected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when deciding on
divorce, marriage to trafficked women can be used as a factor of marital fault to affect the division of ma-
rital property, the determination of child support, compensation for marital burdens, assistance after
divorce, and the specific formation of divorce damage compensation schemes.

Key words: women trafficking; sale-and-purchase marriage; annulment of marriage; revocable
marriage;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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